
製表日期：109年02月01日表28-3-1(106年度)綜稅主要所得占所得總額百分之八十以上戶數百分比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主要所得占百分之
八十以上之戶數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稿費所得

各類所得金額
主要所得不在
百分之八十以
上之戶數其他所得

分位別

第1分位 29.370.060.740.0017.270.140.402.3611.4429.522.885.8270.63

第2分位 15.430.020.210.003.750.000.081.353.0073.191.221.7484.57

第3分位 14.110.010.160.002.160.000.040.891.9278.950.790.9785.89

第4分位 14.190.010.120.001.760.000.030.721.5580.170.710.7485.81

第5分位 14.370.010.120.001.570.000.020.621.5080.480.660.6485.63

第6分位 16.430.000.120.001.620.000.020.611.3078.580.690.6283.57

第7分位 17.660.000.110.001.640.000.020.581.3577.330.710.6082.34

第8分位 18.450.000.100.001.670.000.020.560.5677.310.740.5681.55

第9分位 20.280.000.120.012.040.000.030.570.2375.260.880.5979.72

第10分位 25.120.000.170.024.250.000.040.670.0867.861.290.5074.88

合      計 18.540.010.200.003.770.020.070.892.2971.871.061.2881.46

一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